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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:普通件

附件:

主這:有關復健科審查注意事項第 16條及其附表十五仍稱為「黃
金治療療程」修訂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:一、依本會 100 年第二次共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建請 貴會函請全民健康保險基層總領支付執行委員

會將復健科審查注意事項第 16條及其附表十五中「黃
金治療療程」修訂為「積極治療期」以更符合醫學定

義。

正本:台灣復健醫學會

的球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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